
附件
云南省道路运输价格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省道路运输价格行为，维护道路运输经营者、旅客、货主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道路运输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道路运输价格管理规定》（交运发〔2009〕275号）和《汽车运价规则》（交运发〔2009〕275号），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参与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城市公共交通、出租车除外）的道路运输经营者、旅客、货主、其他消费者和道路运输价格管理者的价格行为。

第三条 本省各级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依据本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运输价格管理工作，维护公平竞争的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持运价水平的合理与稳定。

第四条 制定道路运输价格应当反映运输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根据不同运输条件实行差别运价，合理确定道路运输的比价关系。

第二章 管理形式及权限

第五条 道路班车客运和行包运输价格主要实行政府指导价,采取制定基准价及浮动幅度的管理方式。加班车客运、定线旅游客运价格按照道路班车客运价格执行。
农村道路客运以及国防战备、抢险救灾、紧急运输等政府指令性旅客、货物运输价格实行政府定价。

竞争充分的客运班线可实行市场调节价。货物运输、非定线旅游客运、包车客运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权限管理道路运输价格：
（一）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主管部门制定道路运输价格管理方案和道路班车客运车型运价率及浮动幅度，建立道路客运价格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并组织实施，审定可以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道路班车客运班线。

（二）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核定道路班车客运票价（不含浮动部分）。

（三）在州（市）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农村道路客运价格。

（四）跨省份道路班车客运票价，由客运线路起讫地州（市）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两省的客运价格水平衔接后确定；跨州（市）、县（市、区）道路班车客运票价，由客运线路起讫地州（市）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本规定的客运价格水平衔接后确定；跨县（市、区）的农村道路客运票价，由客运线路起讫地县（市、区）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衔接后拟定，并报当地县级人民政府确定。

（五）国际道路班车客运运价，根据对等原则，由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主管部门与外方衔接后确定。

（六）国防战备、抢险救灾、紧急运输等政府指令性旅客、货物运输价格由下达指令性任务的同级人民政府确定。

（七）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货物运输、非定线旅游客运、包车客运价格，由承、托运双方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和里程、车型、车辆等级等商定。

第三章　道路客运价格制定

第七条 制定道路客运价格应当综合考虑各种车型、运输成本、比价关系、供求关系、道路运输行业平均利润率、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其中，运输成本是指道路客运经营者从事道路班车客运业务过程中发生的车辆折旧费、车辆维修费、燃油费、人员工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车辆道路交通强制保险费以及国家规定的相关税费等费用支出。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各州（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支持农村道路运输事业发展，执行与城市公共交通相同的相关税费优惠和政府补贴。制定农村道路客运价格时，应当充分考虑各条班线具体营运状况和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对农村道路客运实行低票价政策。

同一条班车客运线路上的相同车型、等级客车的票价水平应当基本一致。
第八条 制定或者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道路客运运价，应当对方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论证，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第九条 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新批准的客运班线，在制定道路班车客运票价时，由道路客运经营者根据本规定中的计算方法计算客运票价，填写《云南省道路班车客运票价申报表》（附件１），按照定价权限向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报，由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实施。
    因不可抗力造成道路状况发生改变，需改变途经线路营运的，参照上款规定执行。
新批准的农村客运班线，由县（市、区）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承担拟定客运价格的具体工作，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四章  旅客运价

第一节  计价标准

第十条 运价单位：

（一）计程运价：元／人･千米。

（二）计时运价：元／座位･小时。

（三）行包运价：元／千克･千米。

（四）国际道路旅客运输涉及其他货币时，在无法折算为人民币的情况下，可使用其他自由兑换货币为运价单位。
第十一条 计费里程：

（一）里程单位：旅客运输计费里程以千米为单位，尾数不足1千米的，四舍五入。

（二）里程确定：

1.旅客运输的营运线路公路里程按照交通运输部核定颁发的《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图集》确定。《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图集》中未标明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班线审批权限，按照实际里程确定。

2.城市市区里程按照省会城市8千米，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5千米，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3千米计算。

3.国际道路旅客运输属于境内的计费里程以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定的里程为准，境外的里程按照有关国家（地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有权认定部门）核定的或者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与有关国家（地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有权认定部门）商定的里程确定。

（三）里程计算：

1.班车客运的计费里程按照旅客乘车出发地至到达地的区间里程计算，即：营运线路公路里程+城市市区里程。

2.计程包车客运的计费里程，包括运输里程和调车里程。运输里程按照客车载客地点起至下客地点止的实际载客里程计算；调车里程按照客车由站（库）至载客地点加下客地点返回至站（库）的空驶里程的50%计算。

第十二条 计时包车客运计费时间以小时为单位，起码计费时间为2小时；使用时间超过2小时的，按照实际包用时间计算。整日包车，每日按8小时计算；使用时间超过8小时的，按照实际使用时间计算。时间尾数不足半小时的舍去，达到半小时的进整为1小时。

第二节  计价规定

第十三条 旅客运价根据乘坐方式和车辆等级计算。按照下列标准划分：

（一）营运客车按照乘坐方式分为座席客车和卧铺客车。

（二）座席客车按照舒适程度和等级划分为：普通、中级、高一级、高二级、高三级五档。

（三）卧铺客车按照舒适程度和等级划分为：普通、中级、高级三档。

车辆类别、等级评定标准详见附件２。

第十四条 客运车辆通过收费公路、渡口、桥梁、隧道所发生的通行费用，按照营运车辆平均实载率60%测算计入票价，由旅客负担，由道路客运经营者代收代付。

第十五条 成人及身高超过1.5米的儿童乘车购买全票。身高1.2米（含1.2米）以下、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乘车免票，身高1.2—1.5米（含1.5米）的儿童乘车购买儿童票，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乘车分别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购买优待票，优待票限本人乘车。儿童票和优待票按照具体执行票价的50％计算。旅客携带免票儿童应当在购票时申报。

第三节  道路班车旅客票价计算

第十六条 道路班车客运票价由客运车型运价、燃油附加费、旅客站务费、车辆通行费和其他法定收费构成。

客运车型运价=客运车型运价率×计费里程

客运车型运价率是指对不同类型、等级的客运车辆所制定的每位旅客每千米的运输价格，由运输成本、合理利润、税金等构成。

客运车型运价率标准详见附件3。

燃油附加费=燃油附加费率×计费里程。
燃油附加费率是指以昆明市场0号柴油零售价格6.39元/升为基础，燃油价格上升或者下降后道路班车客运价格相应调整的指标。具体按照我省已经建立的联动机制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客运站应当具备站级标准规定的设施、设备，为旅客提供候车、休息、治安保卫、安全检查、信息等基本客运服务，按照每人次在客票内向旅客计收旅客站务费，标准为每人次0.8元。旅客站务费作为构成票价的一项成本因素，不得在客票外向旅客另行收取。

旅客站务费以发车站收费标准一次计入票价，到达站不得重复计收。农村道路客运、四级及以下客运站不得计收旅客站务费。
第十八条 车辆通行费区别座席、卧席车辆按照不同车型分摊后平均计入票价，计算公式为：

各车型通行费用＝各车型全程通行费用额／（额定座位×平均实载率60％）

座席客车额定座位：40座以上（含40座）客车座位统一按43座， 20座（含20座）至39座（含39座）客车座位统一按30座，16座（含16座）至19座（含19座）客车座位统一按18座计算通行费。

每张客票（平均）车辆通行费=各车型通行费用之和／车型种类数。
卧铺客车额定座位统一按36床计算分摊。

15座（含15座）以下客车每张客票的车辆通行费由各州（市）自行研究确定。

第十九条 道路客运经营者可根据运输成本变化和市场供需等情况，对道路班车客运票价在规定的范围内按照票价计算公式实行浮动，允许上浮不超过20%，下浮不超过40%。除政策性调价外，道路客运经营者在运价浮动前，应当提前2周填写《云南省道路班车客运票价浮动备案表》（附件4）报起讫地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同时在客车售票场所醒目位置予以公示。
十六条时，其超过部分按行包收费，

















































































































































































































































































































































































































































































































十六条ci 府指导价可以


















































































































道路客运经营者调价的间隔期不得低于一个月。
第二十条 道路班车客运票价计算公式：
客运票价=[客运车型运价率+燃油附加费率] ×旅客运输计费里程×（1±浮动幅度）+旅客站务费+车辆通行费+其他法定收费。

农村道路客运票价不按上述公式计算。

第二十一条 旅客票价单位：

每张客票起码票价1元。票价1元至10元的，尾数不足0.1元的四舍五入；尾数为0.1、0.2元的舍去，尾数为0.3、0.4、0.5、0.6、0.7元的变为0.5元，尾数为0.8、0.9的进整为1元。票价超过10元，尾数不足1元的，四舍五入。  

第四节  行包运输价格

第二十二条 旅客随身携带的小件物品，每张全价票(包括优待票)免费携带10千克；每张儿童票免费携带5千克。残疾人还可以免费携带自用非机动残疾专用车一辆。超过规定时，其超过部分的基准运价为每千克千米0.0025元。行包运价的浮动幅度按照道路班车客运运价浮动幅度执行。
第二十三条 行包运费单位：以元为单位，每张运单费用合计尾数不足1元时，四舍五入。
第二十四条 行包分类和计费重量：
（一）行包分类：
1．普通行包：是指每1千克体积不超过3立方分米。

2．轻泡行包：是指每1千克体积超过3立方分米。

3．计件行包：是指按照规定以物品件数为单位托运的行包。

（二）行包计费重量以千克为单位。起码计费重量为10千克；计费重量超过10千克的按照实际重量计费，尾数不足1千克的，四舍五入。轻泡行包按照3立方分米折合1千克计重。

第五章  货物运价

第一节  计价标准

第二十五条 运价单位：

（一）整批运输：元/吨･千米；

（二）零担运输：元/千克･千米；

（三）集装箱运输：元/箱･千米；

（四）包车运输：元/吨位･小时；

（五）国际道路货物运输涉及其他货币时，在无法折算为人民币的的情况下，可使用其他自由兑换货币为运价单位。
第二十六条 计量单位和计费重量：

（一）计量单位：

1．整批货物运输以吨为单位。

2．零担货物运输以千克为单位。

3．集装箱运输以标准箱为单位。

（二）重量确定

1．一般货物：无论整批、零担货物计费重量均按照毛重计算。整批货物吨以下计至100千克，尾数不足100千克的，四舍五入。零担货物起码计费重量为1千克，重量在1千克以上，尾数不足1千克的，四舍五入。

2．轻泡货物：指每立方米重量不足333千克的货物。

（1）装运整批轻泡货物的高度、长度、宽度，以不超过有关道路交通安全规定为限度，按照车辆核定载质量计算重量。

（2）零担运输轻泡货物以货物包装最长、最宽、最高部位尺寸计算体积，按照每立方米作为计量单位收取运费。
（3）包车运输按照车辆的核定载质量或者车辆容积计算。

（4）货物重量一般以起运地过磅为准。

3．散装货物，如砖、瓦、砂、石、土、矿石、木材等，按照重量计算或者按照体积折算。
第二十七条 计费里程：

（一）里程单位：货物运输计费里程以千米为单位，尾数不足1千米的，四舍五入。

（二）里程确定：

1．货物运输的营运公路里程按照交通运输部核定颁发的《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图集》确定。《中国公路营运里程图集》未核定的里程，由承、托运双方共同测定或者经协商按照车辆实际运行里程计算。

2．货物运输的计费里程按照装货地至卸货地的营运里程计算。

3．城市市区里程、国际道路货物运输的计费里程参照本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计时包车货运计费参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执行。

第二节  计价类别

第二十九条 载货汽车按照其用途不同，分为普通货车、专用货车两种。专用货车包括罐车、冷藏车及其他具有特殊构造的专门用途的车辆。

第三十条 货物按照其性质分为普通货物和特种货物两种。特种货物分为大型特型笨重物件、危险货物、贵重货物、鲜活货物四类。

第三十一条 集装箱按照箱型分为国内标准集装箱、国际标准集装箱和非标准集装箱三类，其中国内标准集装箱分为1吨箱、6吨箱、10吨箱三种，国际标准集装箱分为20英尺箱、40英尺箱两种。

第三十二条 道路货物运输根据营运形式分为道路货物整批运输、零担运输和集装箱运输。

第三节  计价规定

第三十三条 运价：

（一）整批货物运价：指整批普通货物在等级公路上运输的每吨千米运价。

（二）零担货物运价：指零担普通货物在等级公路上运输的每千克千米运价。

（三）集装箱运价：指各类标准集装箱重箱在等级公路上运输的每箱千米运价。

第三十四条 在计算货物运价时，应当考虑车辆类型、货物种类、集装箱箱型、营运形式等因素。

第三十五条 运费计算：

整批货物运费＝整批货物运价×计费重量×计费里程＋车辆通行费＋其他法定收费

零担货物运费＝零担货物运价×计费重量×计费里程＋车辆通行费＋其他法定收费

重（空）集装箱运费＝重（空）箱运价×计费箱数×计费里程＋车辆通行费＋其他法定收费

包车运费＝包车运价×包用车辆吨位×计费时间＋车辆通行费＋其他法定收费

通过客运车辆运输的小件货物运费，参照零担货物运输收费。

第三十六条 运费以元为单位。运费尾数不足1元的，四舍五入。

第三十七条 国际道路货物运价按照双边或者多边汽车运输协定、议定书协议确定，如没有确定的，由双方运输企业遵照对等原则按照本规定第三十五条确定。
第六章　价格行为管理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运输价格的监测。当道路运输价格出现异常上涨时，可以报请省人民政府依法采取价格干预措施，保持道路运输价格基本稳定。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对道路运输价格进行监督检查，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配合同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做好道路运输价格的监管工作。

第三十九条 道路班车客运经营者不得在政府规定范围以外，实行票价上浮或者加成；春运及节假日期间，不得实行特殊的加价政策。

第四十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为旅客、货主及其他消费者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不得进行价格欺诈。

第四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倒卖客票。因故不能乘车的旅客，可以按照规定向汽车客运站或者道路客运经营者退票。

第四十二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对经核准执行的运价进行公示，做到明码标价。客运车辆还应当在车厢内显著位置公示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及价格主管部门监督电话。

第四十三条 对享受优待票、免票、儿童票的旅客，道路客运经营者不得拒载。 

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照《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依法予以处理：

（一）不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

（二）超过政府规定范围，实行票价上浮或者加成的；

（三）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的；

（四）不执行票价申报和调价备案的；

（五）不执行政府规定的客运票价优惠政策以及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三条规定的；

（六）不按照规定明码标价的；

（七）其他价格违法行为。

第四十五条 道路运输价格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道路运输价格管理规定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2〕301号）同时废止。

附件：1.《云南省道路班车客运票价申报表》

2.《座席客车等级评定性能指标》、《卧铺客车等级评定性能指标》

3.《云南省道路班车车型运价率表》

4.《云南省道路班车客运票价浮动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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